申請延長作業(加班案件)申請書

一、茲有下列貨品因□船期（飛機航班）緊迫□結關放行，請惠予派員加班作業。
二、申請事項如下：

	申請書
號碼
	

	品名
	

	批數
	

	申請項目
	· 申報    □檢疫    □發證

	貨物堆積

地點
	

	申　　請　　延　　長　　作　　業　　時　　間

	申報時間
	        年月日時分

	檢疫時間
	        年月日時分

	發證時間
	        年月日時分


此致　　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高雄分署
申請廠商：

聯 絡 人：

聯絡電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檢疫單位經辦人
	檢疫單位主管
	收費人員
	申報單位主管

	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1.申請延長作業必需於辦公時間內辦妥手續。（例假日應於前一個上班日辦理）

2.申請延長作業案件因故取消或當日再延長時間者，應於加班日之前主動與加班人員聯繫。

3.如實際延長作業時間與申請延長作業時間不同，致生補收或退還延長作業費之情形時，請檢疫人員填寫下列資料，俾便櫃檯收費人員辦理後續補收或退還延長作業費事宜。
	申請書號碼
	實際檢疫時間
	檢疫人員簽章

	
	  年月日時分
	


